附件2

“两类”企业专项治理汇总表
市（州）安监局（盖章）
	县（市、区）
	企业名称
	企业地址
	企业类别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填报人姓名：手机号码：填报日期：
注：1.企业类别一栏填写“钢结构制造”或“汽车维修。
    2.附件1和2两个表格由市州局汇总后统一将电子版发送至hbzyjk@126.com，盖章纸质版2017年5月31日前邮寄至省局职业健康处1801室。
